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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全资子公司签署《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 

供水之特许经营权协议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   一、特许经营权协议签署概述 

（一）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甲方”）与公司全资子

公司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自来水公司”或“乙方”）签

署了《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供水之特许经营权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本协议”），

自来水公司被授予在特许经营期限和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运营、维护供

输水设施，向用户提供供水服务，并收取费用的权利。 

（二）本次协议签署不构成关联交易。 

二、合作方介绍 

交易对方：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。 

三、特许经营权协议的主要内容 

（一）特许经营权的授予对象 

本特许经营权授予公司全资子公司自来水公司在成都天府新区直管

区区域范围内新扩展的供水服务区域，将自动获得本协议所授予的特许

经营权。 

（二）特许经营区域范围 

特许经营权协议项下的特许经营区域范围为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



 

（564 平方公里，不包括协议签订之日时双流岷江水厂的供水服务范围）。

在特许经营期内，若成都天府新区直管区行政区域范围发生变化，则特

许经营区域范围的调整由双方另行协商确定。 

（三）特许经营期 

特许经营权的期限为 30 年，自 2015 年 5 月 28 日起至 2045 年 5 月

27 日止。 

（四）特许经营权的内容 

1、在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运营、维护供输水设施的权利； 

2、在特许经营区域范围内提供供水服务，并收取水费及其他跟供水

有关的服务费用的权利。 

（五）特许经营权出让金 

特许经营权出让金按照 0 元/立方米确定。 

（六）水价的确定和调整 

根据国家及地方关于城市供水价格管理的相关规定，乙方应按自来

水用户类别采用分类水价，分类水价的确定和调整实行政府定价，具体

依据政府价格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执行。 

1、定价原则 

按照国家现行法规，乙方在特许经营区域内对水费的收取额应足以

覆盖供水运营业务的合理成本+税金及法定规费+合理利润。合理成本包

括合理投资成本+合理经营成本。 

鉴于乙方同时承担向成都市中心城区（含高新区）提供自来水供应

服务，双方确认，本协议项下的水价将依据乙方与成都市人民政府签署

的《关于成都市中心城区（含高新区）供水之特许经营权协议》，按照成

都市中心城区（含高新区）确定或调整的水价执行。 

2、现行水价 



 

本协议签约时的现行水价依照《成都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中心

城区城市供水价格联动调整的通知》（成发改价格〔2014〕1090 号）规

定执行。 

对于城镇公共用水，如消防、绿化、环卫等相关单位应实行计量收

费，甲方协调政府公共财政预算列支上述水费及消火栓更新维护费用并

保障按时正常支付。 

四、对公司的影响 

获得上述供水服务特许经营权，有利于扩大公司供水区域和规模，

符合公司发展战略，有利于促进公司水务主业发展，提升公司未来营业

收入及盈利水平。 

五、其他 

以上特许经营协议，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自来水公司获授成都天府新

区直管区供水特许经营权的总体协议，公司将及时履行后续的信息披露

义务，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

六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与天府新区成都直管区

开展供水合作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14-32）。 

2、《天府新区成都管理委员会与成都市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关于成

都天府新区直管区供水之特许经营权协议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成都市兴蓉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5 年 5 月 28 日 




